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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化铁路配套电力工程管理办法 

（国家计委 1995 年 11 月 14 日发布 计建设〔1995〕1954） 

第一条 为促进铁路电气化的进一步发展，协调各方面的关

系，保证铁路电气化配套送变电工程的顺利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电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是电气化铁路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铁路部门在编制电气化铁路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阶段，应同步

研究配套供电方案。上报国家计委的电气化铁路工程可行性研究

报告，必须有电力部门对供电方案的书面意见，作为附件。 

第三条 电气化铁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国家计委审批后，

铁路部门应尽快与电力部门协调，以便同步建设配套送变电工程。

铁路部门应及时提供有关资料（包括负荷变压器容量、牵引变电

所的位置等）以及建设进度要求。 

第四条 电力部门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有关资料，及时研究

具体供电方案，并编写供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，上报国家计委。

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国家计委后，需由国家开发银行配置资金的项

目，由借款单位提出申请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贷款条件评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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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供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审批后，可开始进行供

电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，初步设计及概算由电管局、省电力局审

批，并报电力行业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六条 各电管局、省电力局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电气化铁

路建设计划，编制供电工程建设计划报电力行业主管部门。由电

力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国家计委。 

第七条 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投资范围主要包括１１０

千伏及以下送变电工程。１１０千伏以上电压等级的送变电工程，

其投资实行按用户分摊的原则，铁路电气化工程只列入与之相关

的部分。所需投资由国家计委下达计划，有关出资方安排资金解

决。国家计委下达年度计划后，各级电力部门要立即组织建设，

保证按期建成投产。 

第八条 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，由有关的电网公司负责

建设、运行、维修、管理和贷款的偿还。还贷资金本息从所在路

段电气化铁路电价中回收。该电价应满足运行成本、税金、还贷

及合理利润的要求，报国家计委审批。今后电力价格改革时，按

规范化的电价管理办法执行。铁路部门相应增加的运输成本暂通

过调整所在路段铁路货运电力附加费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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